
解读：山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山亭

区城区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管理办法的

通知

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城区规模逐渐扩大，流动人口

逐年增多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就学问题越来越受到各级

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。为解决城区外来务工

人员随迁子女就学问题，保障其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，山

亭区政府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印发了《山亭区城区外来务工人

员随迁子女就学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就有关

起草情况解读如下：

一、制定过程和主要依据

区教育局根据国家、省市相关文件，书面征求了区发改局、

区财政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人社局等部门意见，经区司法局审

查，形成了《办法》（草案）。

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和《山东省义务

教育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本办法主要就城区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的条件、享

受的政策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应承担的职责几方面做出了明

确规定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



（一）明确了城区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条件。

《办法》规定：外来务工人员在我区城区工作、已申领居

住证，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1、外来务工人员在我区投资经商，

有合法固定的经营场所，取得营业执照且依法经营 1 年以上，

按规定公示年度报告的；2、或在城区实际入住并连续工作满 1

年以上，且参加社会保险的。户口所在地没有监护子女条件的，

可在工作地为其随迁子女申请义务教育阶段入学。

（二）明确了城区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享受的政

策。

《办法》规定：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区完成义务教

育并达到毕业、结业标准的，区教体部门应为其核发义务教育

证书。同时，根据个人申请，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可以在流

入地参加高中段招生考试，录取条件、收费项目和标准与本地

学生同等对待。

（三）明确了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（转学）所需材

料。

（四）明确了各个部门应承担的职责。


